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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促進排課作業之順當與標準化，並利於開課單位依循，訂定本作業

準則。 

第二條  開課原則如下： 

一、各開課單位應依校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之必選修科目一覽表所規

劃之課程，進行開課。通識教育中心新開授之課程應於開學前由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各開課單位應於校定時間將下學期開課資料，輸入教務系統。 

三、不同課程(指課名、學分數或部別有其一不同者)應於不同時間或不

同地點分別授課，避免衝堂。獨立研究、專題研究或專題討論等類

似課程除外。 

四、開放他系選修之課程，應以主要開課單位之課程代號及課程資料為

開課依據。 

五、各開課單位委請其他開課單位教師支援開授之課程，須填寫開課聯

繫單會辦相關開課單位。 

六、課程禁止不當合併授課，包括跨學制、跨系（院課程不在此限及全

校共同必修課程不在此限）或跨年級合併授課。各開課單位專業課

程應分學士、碩士與博士等不同程度而開設。 



第三條 開課流程如下 

一、註冊課務組於第五週函送開課單位次學期排課資料，請各開課單位

開始排課作業。 

二、請開課單位於第六週至十一週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次學期開課課

程，並將開課資料輸入教務系統。 

三、請開課單位於第十六週前召開課程委員會審議課綱，並通知任課

教師上網完成輸入課綱。 

四、註冊課務組於學期末進行全校授課衝堂檢查，如有衝堂，通知開

課單位更正與確認後，開課作業結束。 

第四條 開課作業開始後，各開課單位應通知教師於校定截止日前將課程綱要

編寫於教務系統，俾利同學選課之參考。 

第五條 開課異動書面申請期限以開課作業結束後至學生選填通識志願序開

始前一日為原則，以避免影響學生選課。如因考量教室容量、學生必

修課程衝堂等特殊情形，不在此限，但仍應於學生加退選截止前一日

完成申請。 

第六條 有關課程時段之安排原則如下： 

一、為配合學校相關事務以及部分共同基本課程，下列課程時段，應避

免排課： 

(一) 行政會議開會時間為 2bcd（星期二 9:10-12:00），應出列席之

學術行政主管或教師代表請勿排課。 

(二) 大一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時段，由中國語文學系分別與各系協

調開課時段，各系大一課程皆勿於各系該課程時段排課。 

(三) 大一體育(上)課程時段，由通識教育中心分別與各系協調開課

時段，各系大一課程皆勿於各系大一體育(上)課程時段排課。 

(四) 大一英文課程時段，各系英文，由語文教學中心與各系協調開

課時段；基礎班英文及進階班英文，課程時段為 1ef、4ef（星

期一 13:30-15:20、星期四 13:30-15:20）；各系大一課程皆勿

於各系英文、基礎班英文及進階班英文課程時段排課。 

(五) 星期三 13:30至 16:20為本校師生共同活動時間，該時段大學

部必修課請勿排課。 

二、為提昇學生學習效果，各年級課程之時段安排，應避免過度集中，



儘量分散五天為原則。 

三、日間部學碩博課程請勿安排在週一至週五中午、晚上 7時 20分後

及假日等非正規授課時間；在職專班上課時間依招生簡章公告，課

程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六及週日為原則。 

四、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超過 4 節，

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 

未符前項第三、四款規定之課程因性質特殊者，請依本校「開設性

質特殊課程要點」提出申請，通過後始得開課。 

 

第七條  有關上課教室之使用原則如下： 

一、本校教室以共同使用為原則。於課程安排時，按照歷年開課情形，

由註冊課務組彙整分配各開課單位優先排課教室，學士班 2 間教

室，碩士班與博士班各 1 間教室。各開課單位所獲配之教室於排

課期間有優先排課權，但該教室非歸屬各開課單位，且基於共同使

用之原則，註冊課務組得考量調整安排他開課單位課程，不得以該

開課單位教室為由，拒絕其他班級上課。 

二、有關教室之借用，如為全學期之課程異動，請開課單位填寫開課異

動申請單送至註冊課務組。學期期間調課補課所需教室，則向總務

處事務組申請。借用前請先至本校網頁【教務系統—查詢空教室】，

輸入學年期及時段，即可查詢可供借用之教室。 

 

第八條  各類課程開課人數標準如下(不包括指導學生論文寫作之獨立研究或

相同性質課程)： 

一、學士班不得無學士生：一般課程 10 人；實習課 8 人；共同必修、

共同選修、通識課程 20人;大一體育課程 40人。以上皆以實際人

數計算。 

二、碩士班不得無碩士生：研究生 4人；或研究生 3人與學士生 2人；

或研究生 2人與學士生 4人；或碩士生 1人與學士生 6人。 

三、博士班不得無博士生：博士生 2人；或博士生 1人與碩士生 2人；

必修課至少為博士生 1人。 



四、教育學程以實際人數 10人為開課人數標準。 

五、身心障礙學生 1名得以 2名修課人數計算。 

六、各類課程如無本校學生修習而僅有外校學生者，應予停開。 

 

第九條  本作業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